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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
核准圖編號S/K14S/URA1/2的修訂

發展局局長業已行使《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2(1A)(a)(ii)條所
賦予的權力，於2023年10月30日將《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
計劃核准圖編號S/K14S/URA1/2》(下稱「圖則」)發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
稱「委員會」)以作出修訂。
	 委員會已對圖則作出修訂。修訂項目載於修訂項目附表。修訂項目附
表內對受修訂項目影響的地點的描述僅供一般參考，《市區重建局觀塘市
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草圖編號	S/K14S/URA1/3》則較具體地顯示受影響
地點的確實位置。
	 顯示有關修訂的《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草圖編號	
S/K14S/URA1/3》，會根據條例第5條，由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2月8
日的兩個月期間，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展示，以供公眾查閱–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i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iv)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4樓九龍規劃處；及
(v)	 九龍觀塘觀塘道398號Eastcore地下觀塘民政事務處。
	 按照條例第6(1)條，任何人可就任何有關修訂向委員會作出申述。申
述應以書面作出，並須不遲於2024年2月8日送交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
角政府合署15樓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
	 按照條例第6(2)條，申述須示明–
(a)	 該申述所關乎的在任何有關修訂內的特定事項；
(b)	 該申述的性質及理由；及
(c)	 建議對有關圖則作出的修訂(如有的話)。
	 任何向委員會作出的申述，會根據條例第6(4)條供公眾查閱，直至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9條就有關圖則或申述所關乎的、有關圖
則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部分作出決定為止。
	 任何打算作出申述的人士宜詳閱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提交
及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規劃指引(下稱「指引」)，而提交的申述亦
應符合指引所列明的規定，特別是申述人如沒有根據指引提供全名及香港
身份證／護照號碼的首四個字母數字字符，則有關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
委員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求申述人提供身份證明以作核實。該指引及有關
表格可於上述地點(i)至(iii)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
hk/)下載。
	 收納了有關修訂項目的《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草
圖編號	S/K14S/URA1/3》的複本，現於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
署6樓測繪處港島地圖銷售處及九龍彌敦道382號地下測繪處九龍地圖銷售
處發售。有關《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草圖編號	S/K14S/
URA1/3》可供查閱的地點及時間，以及《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
發展計劃草圖編號	S/K14S/URA1/3》的電子版可於委員會的網站瀏覽。有
關圖則修訂的城規會文件及相關資料已載於委員會的網頁(https://www.tpb.
gov.hk/tc/plan_making/S_K14S_URA1_3.html)	供公眾查閱。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宗申述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
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的規定作下列用途：
(a)	 核實「申述人」及獲授權代理人的身份；		
(b)	 	處理有關申述，包括在公布申述供公眾查閱時，同時公布「申述

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c)	 方便「申述人」與委員會秘書／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對市區重建局觀塘市中心-主地盤發展計劃核准圖編號S/K14S/URA1/2

所作修訂項目附表

I.	 就圖則所顯示的事項作出的修訂項目

	 A項	 —	 	把位於觀塘道以北的一幅土地由「綜合發展區(1)」地帶改
劃為「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混合用途」地帶，並訂明建築
物高度限制。

	 B項	 —	 	把位於物華街以南的一幅土地由「綜合發展區(1)」地帶改
劃為「住宅(甲類)」地帶，並訂明建築物高度限制。

II.	 就圖則《註釋》作出的修訂項目

	 (a)	 	根據最新的法定圖則註釋總表在《註釋》說明頁加入第(5)段、
第(7)(c)段及第(8)段。

	 (b)	 	刪除「綜合發展區(1)」地帶的《註釋》及相應地修訂《註釋》
說明頁。

	 (c)	 	加入「其他指定用途」註明「混合用途」及「住宅(甲類)」地
帶，並納入新的「土地用途表」及「備註」，以及發展限制和
可放寬該等限制的條款。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3年12月8日

城市規劃條例(第131章)
規劃許可申請

依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例」）第16(2D)條，以下附表所載根據條例第16(1)條提出的規劃申請，現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下列地點供公眾查閱，以及
在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的網站(http://www.tpb.gov.hk/)瀏覽–
(i)	 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7樓規劃資料查詢處；及
(ii)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4樓規劃資料查詢處。
	 按照條例第16(2F)條，任何人可就有關申請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意見須述明該意見所關乎的申請編號。意見須不遲於附表指定的日期，以專人送遞、郵
遞（委員會秘書處：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15樓）、傳真(2877	0245	或2522	8426)、電郵(tpbpd@pland.gov.hk)或透過委員會的網站送交委員
會秘書。
	 任何打算提出意見的人宜詳閱「根據城市規劃條例公布規劃許可申請及覆核申請以及就申請提交意見」的規劃指引。有關指引可於上述地點，以及委員
會秘書處索取，亦可從委員會的網站下載。
	 按照條例第16(2I)條，任何向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會於正常辦公時間內在上述地點(i)及(ii)供公眾查閱，直至委員會根據第16(3)條就有關的申請作出考慮
為止。
	 有關申請的摘要(包括位置圖)，可於上述地點、委員會的秘書處，以及委員會的網頁瀏覽。
	 委員會考慮申請的暫定會議日期已上載於委員會的網站。考慮規劃申請而舉行的會議(進行商議的部分除外)，會向公眾開放。如欲觀看會議，請最遲在會
議日期的一天前以電話(2231	5061)、傳真(2877	0245或2522	8426)或電郵(tpbpd@pland.gov.hk)向委員會秘書處預留座位。座位會按先到先得的原則分配。
	 供委員會在考慮申請時參閱的文件，會在發送給委員會委員後存放於規劃署的規劃資料查詢處(查詢熱線	2231	5000)	、於會議前上載至委員會網站，以
及在會議當日存放於會議轉播室，以供公眾查閱。
	 在委員會考慮申請後，可致電2231	4810或2231	4835查詢有關決定，或是在會議結束後，在委員會的網站上查閱決定摘要。

個人資料的聲明
委員會就每份意見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交給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以根據條例及相關的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的規定作以下用途：
(a)	處理有關申請，包括公布意見供公眾查閱，同時公布「提意見人」的姓名供公眾查閱；以及
(b)	方便「提意見人」與委員會秘書及政府部門之間進行聯絡。

附表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出
意見的期限

A/NE-
FTA/237

新界上水缸瓦甫丈量約
份第87約地段第342號
餘段（部分）及第343
號餘段

擬議臨時物流中心、倉庫
（危險品倉庫除外）及汽
車修理工場（為期	3	年）
及相關填土及填塘工程

2024年1月
19日

A/NE-
HLH/71

新界恐龍坑丈量約份第	
87	約地段第	369	號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機
械連貨倉（為期	3	年）及
附屬填土工程

2024年1月
19日

A/NE-
PK/194

新界上水雞嶺丈量約份
第91約地段第1545號B
分段及第1546號B分段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小型屋宇）

2024年1月
19日

A/SK-
PK/293

新界西貢沙角尾丈量約
份第	221	約地段第	293	
號	B	分段第2小分段和
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屋宇（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小型屋宇）

2024年1月
19日

A/ST/1025 新界沙田宜正里沙田公
園內的政府土地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雨水
蓄洪設施)

2024年1月
19日

A/TM/589 新界屯門建榮街25號百
利中心地下2B號舖

擬議商店及服務行業（地
產代理）

2024年1月
19日

A/YL-
KTN/977

新界元朗大江埔丈量約
份第109約地段第1228
號餘段、第1233號及
第1234號

擬議臨時康體文娛場所
（休閒農莊）（為期5
年）及相關的填土工程

2024年1月
19日

A/YL-
KTS/984

新界元朗錦田錦上路丈
量約份第106約地段第
455號餘段（部分）

臨時渠務及排污工程地盤
辦公室及服務倉庫的規劃
許可續期（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19日

A/YL-
TT/631

新界元朗大棠丈量約份
第119約地段第1758號

臨時貨倉（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19日

A/YL-
TYST/1250

新界元朗洪水橋洪順路
丈量約份第	127	約地
段第	293	號餘段(部分)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為
期	3	年）

2024年1月
19日

A/K10/272 九龍九龍城聯合道5號
地下

擬議學校(補習學校) 2024年1月
26日

A/K14/829 位於海濱道公園及觀塘
海濱花園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雨水蓄洪設施連地面建
構物）

2024年1月
26日

A/NE-
FTA/238

新界上水虎地坳丈量
約份第408號A分段餘
段（部分）、第408號
B分段餘段（部分）、
第409號、第410號、
第411號、第412號、
第413號、第414號、
第416號、第417號餘
段、第418號A分段、
第418號B分段、第423
號、第424號、第425
號餘段及第436號（部
分）和毗連政府土地

擬議臨時倉庫（危險品倉
庫除外）連附屬設施（為
期	3	年）及相關填土工程

2024年1月
26日

A/NE-
FTA/239

新界上水丈量約份第	
52	約地段第	143	號(部
分)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汽車修車工場(私家
車)（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NE-
FTA/240

新界上水缸瓦甫丈量約
份第87約地段第356號
（部分）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
料及機械（為期	3	年）及
相關填土工程

2024年1月
26日

A/NE-
HLH/70

新界恐龍坑丈量約份第
87	約地段第373	號

擬議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機
械及材料（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申請編號 地點 申請用途
就申請提出
意見的期限

A/NE-
LK/155

新界沙頭角麻雀嶺丈
量約份第	39	約地段第	
1548	號(部分)

臨時私人停車場（私家車
及輕型貨車）的規劃許可
續期（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NE-
TK/791

新界大埔汀角丈量約份
第29約地段第1429號
（部分）汀角216B號
地下

擬議臨時食肆（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YL-
LFS/502

新界元朗流浮山丈量約
份第129	約地段第3398
號(部分)

擬議臨時批發行業（食
品）及食肆（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YL-
LFS/503

新界元朗豐樂圍丈量約
份第123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低壓地底電纜），以及
填土及挖土工程

2024年1月
26日

A/YL-
LFS/504

新界元朗流浮山丈量約
份第129	約地段第2090
號(部分)、第2091號(部
分)及第2092號(部分)

臨時露天存放建築材料
（為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YL-
MP/361

元朗米埔丈量約份第	
104	約地段第	3250	號	
B	分段第	48	小分段及
第	3250號	B	分段第	49	
小分段（部份）和毗連
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為
期	3	年）

2024年1月
26日

A/YL-
MP/362

元朗米埔丈量約份第	
101	約的政府土地

擬議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低壓地底電纜）和相關
挖土及填土工程

2024年1月
26日

A/K1/270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及梳
士巴利道交界前水警總
區總部

酒店及相關旅遊業發展
（擬議修訂已核准的總綱
發展藍圖）

2024年2月2
日

A/K15/131 九龍油塘崇信街三家村
碼頭商舖A至D

擬議碼頭(附屬辦公室)、
食肆及商店及服務行業

2024年2月2
日

A/YL-
KTN/979

新界元朗錦田丈量約份
第107約地段第1434號
(部分)

擬議臨時貨倉（危險品倉
庫除外）連附屬設施（為
期	3	年）及相關填土和填
塘工程

2024年2月2
日

A/YL-
KTS/986

新界元朗錦上路丈量約
份第106約地段第1637
號餘段、第1649號A分
段及第1649號餘段

臨時酒樓餐廳（為期	 3	
年）

2024年2月2
日

A/YL-
PH/986

元朗八鄉丈量約份第
108約地段第64號餘
段、第72號B分段第2
小分段及第73號B分段
餘段

臨時騎術學校（為期	 3	
年）

2024年2月2
日

A/YL-
ST/666

元朗新田永平村丈量約
份第	102	約地段第	153	
號（部分）及第	154	號	
A	分段（部分）

擬議臨時食肆連附屬設施
（為期	3	年）

2024年2月2
日

A/YL-
TYST/1251

新界元朗山下村丈量約
份第121約地段第1586
號和毗連政府土地

臨時商店及服務行業（為
期	3	年）及挖土工程

2024年2月2
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24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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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晚，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領導、立法會議員、熱
心公益的慈善家及企業家等近百名嘉賓齊聚一堂，許

下新年美好的願望，祈求去除煩惱和災禍，帶來平安和吉
祥。香港太陰娘娘廟有限公司主席劉錦燦致辭表示，該廟
自成立以來，長期為全港各區街坊服務，關懷長者及協助
社區之公益事業，得到社會各界人士廣泛關注、支持與肯
定。欣慰之餘，同仁當會加倍努力，期望創造更佳成績。
他祈願「香港祈福鐘」的鳴響，為香港消災免難、迎新納
福、吉祥如意！祝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
香港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致辭中指，太陰娘娘廟同仁熱

心社會公益，舉辦了一系列活動回饋社會，當中透過服務
社會的慈善活動，弘揚太陰娘娘福德及推廣優秀中華傳統
文化，值得廣大市民支持。
據了解，當晚由太陰娘娘廟重點籌劃鑄造的「香港祈褔

鐘」，高2024毫米，鐘上刻有善心支持太陰娘娘廟的善長
芳名。劉錦燦歡迎世界各地熱心慈善公益事業的團體、企

業家、善信、愛心人士關
注香港慈雲山太陰娘娘廟
的歷史，並呼籲各界大力
捐助，成就美事，功德無
量。
此次活動得以成功舉
辦，有賴多方攜手配合，
當中支持單位包括中華慈
善總會、中國五台山、中
國佛教協會、廣東佛教協
會、香港道教聯會、香港
紅色文化和旅遊委員會；
協辦單位包括英明旅客有
限公司、好好多食品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鼎豐合伙人有限
公司、香港紅色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陸豐市瀛泓漁農發展
有限公司及汕尾市善德堂服務有限公司。

全港各區工商
聯、香港中小型
企業總商會及香
港中小型企業聯
合會於日前舉行
「香港中小企業
發展建議報告」
發布會，就增強
香港發展動能、惠民政策、土地政策、
推動中小企發展、優化資本市場、加大
新型工業化的支持及青年和人才政策等
七大範疇，提出了29項建議。
報告邀得立法會議員周文港寫序，並
由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志華擔
任統籌，期望通過支援措施，協助中小
企業長遠發展，也為本港經濟產生可持
續發展的動力。在發布會上，特邀嘉賓
立法會議員李鎮強，聯同16名中小企業
界界別選委及會長包括盧錦欽、周嘉
弘、郭志華、楊凱山、黎卓斌、鄭仲
邦、余敏、陳國威、麥美儀、肖凱、王
廣漢、何世杰、沈慧林、丁鐵翔及霍俊
文，一起向傳媒簡介「香港中小企業發
展建議報告」內容。
李鎮強冀望透過「香港中小企業發展
建議報告」，協助中小微企在人才、資
金流、訊息流及物流各方面，與粵港澳
大灣區互聯互通，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令中小企轉危為機。
盧錦欽介紹指，是次建議報告主要圍
繞「增強香港發展動能、推動中小微企發
展」的議題，調研對象包括眾多工商界中
小企，覆蓋面廣泛，兼具地區性與全港

性，切實反映出中小企業界真實訴求。
周嘉弘相信「香港中小企業發展建議
報告」將成為香港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
重要的里程碑，為業界將來發展方向提
供參考，並幫助政府全面了解中小企業
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從而精準推動中小
企業發展。
郭志華表示，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
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方針，藉推動香港提升發展動
能，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就此，香港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一直按照國家的發展
政策及方針，推動多項工商界盛事，包
括香港星級品牌、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
獎及支援中小企ESG約章等。
何世杰建議簡化轉板機制、讓合資格
的GEM發行人轉往主板上市、為高增長
的企業增設新資格測試以及取消季度匯
報規定，讓符合資格的企業更容易申請
上市。
霍俊文建議再放寛補充勞工優化計
劃，放寛輸入勞工人數與全職本地員工
人數的配對比例由現時1 : 2，提升至1 :
1，改善行業服務質素和水平，同時增強
企業競爭力。

◆一眾主禮嘉賓於晚會合照。

由香港太陰娘娘廟有限公
司、世界宗教歷史文化教育
研究所主辦的「盛世鐘鳴．
祈福四海」2024年跨年祈福
鐘系列活動晚會日前圓滿舉
行。晚會於2023年12月31
日晚上在觀塘海濱公園啟
動，至2024年1月1日凌晨
零時進行了激動人心的敲鐘
儀式，祈求世界和平，國家
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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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界別選委在發布會上合照。

香港太陰娘娘廟跨年祈福鐘活動圓滿舉行

◆ 劉錦燦代表大會主持敲
鐘儀式。


